
○○股份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0.12.04. （九十）公處字第198號處分書

發文日期：民國90年12月4日

被處分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參加人解除及終止契約之退貨價額中，扣除「手續費」，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二項、第二十三條之二第二項規定

　　。

二、被處分人應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停止前項違法行為。

三、處新臺幣五十萬元罰鍰。

　　　　事　　實

一、緣本會於八十九年十月十一日及九十年四月三十日分別赴被處分人營

　　業處所進行業務檢查，查悉被處分人未依公平交易法規定辦理參加人

　　解除及終止契約退貨情事，爰依職權主動調查。

二、據本會派員於八十九年十月十一日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辦理業務檢

　　查，查悉被處分人處理參加人解除及終止契約之退貨，以刷卡購貨者

　　須另扣除百分之三手續費，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之一、之

　　二規定。被處分人表示參加人倘以刷卡付款方式完成交易，則該等參

　　加人辦理解除及終止退貨，刷卡手續費將由被處分人負擔，造成損失

　　，故於辦理解除及終止退貨時扣除該筆款項，另亦表示該項作為倘有

　　違法之虞，將儘速處理及改進。

三、本會於九十年四月三十日再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辦理業務檢查，攜

　　回業務檢查紀錄暨相關資料，據上開資料顯示，被處分人未依前次業

　　務檢查結果，改正處理參加人解除及終止契約之退貨扣除百分之三手

　　續費之行為，於辦理○○○君解除契約退貨事宜，未依規定以原購價

　　格全額退費，逕予扣除百分之三手續費；○○○君、○○○君、○○

　　○君、○○○君、○○○君及○○○君等參加人終止契約退貨價額，

　　亦未依規定仍予扣除百分之三手續費。

　　　　理　　由

一、依據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多層次傳銷

　　事業應於契約解除生效後三十日內，接受參加人退貨之申請，取回商

　　品或由參加人自行送回商品，並返還參加人於契約解除時所有商品之

　　進貨價金及其他加入時給付之費用。多層次傳銷事業依前項規定返還

　　參加人所為之給付時，得扣除商品返還時已因可歸責於參加人之事由

　　致商品毀損滅失之價值，及已因該進貨而對參加人給付之獎金或報酬

　　。」同法第二十三條之二第二項規定：「參加人依前項規定終止契約

　　後三十日內，多層次傳銷事業應以參加人原購價格百分之九十買回參

　　加人所持有之商品。但得扣除已因該項交易而對參加人給付之獎金或

　　報酬，及取回商品之價值有減損時，其減損之價額。」違反前開規定



　　者，依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二條第二項規定：「違反第二十三條之一第

　　二項、第二十三條之二第二項或第二十三條之三規定者，得限期命其

　　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

　　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二、按上開法條規範意旨，多層次傳銷事業辦理參加人解除契約退貨，應

　　返還參加人所有商品之進貨價金及其他加入時給付之費用，或終止契

　　約退貨應以原購價格百分之九十買回參加人所持有之商品，但得扣除

　　參加人因該項進貨而對參加人給付之獎金或報酬，及取回商品之價值

　　有減損時，其減損之價額。故多層次傳銷事業辦理參加人解除及終止

　　契約退貨，即應依上開規定計算退款，倘事業於法定計算方式外另行

　　扣除或收取其他費用，即可能構成違反上開規定。

三、據本會於八十九年十月十一日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辦理業務檢查，

　　查悉被處分人於辦理參加人解除及終止契約退貨時，扣除「手續費」

　　百分之三。另其雖辯稱，此係緣於參加人以刷卡付款方式完成交易，

　　日後辦理退貨產生之刷卡手續費由被處分人負擔，將造成其損失，並

　　表示將儘速改進。然查信用卡交易，為有效照顧消費者權益及彌補法

　　令與約定條款之不足，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特訂

　　定「信用卡業務自律公約」規範相關交易人，並於上開公約「收單業

　　務」規定中，訂定「特約商店不得將信用卡手續費轉嫁予持卡人負擔

　　」，即「信用卡手續費」係屬特約商店使用信用卡交易之營業成本，

　　持卡人購、退貨，特約商店均不得將之轉嫁予消費者。復經本會九十

　　年四月三十日再次赴被處分人營業處所業務檢查，被處分人仍未就該

　　項違法行為改正，並於辦理○○○君解除契約退貨未依規定返還參加

　　人於契約解除時所有商品之進貨價金，逕予扣除百分之三手續費，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二項規定；另辦理○○○君、○○○

　　君、○○○君、○○○君、○○○君及○○○君等參加人終止契約退

　　貨，扣除百分之三手續費，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之二第二項規

　　定。

四、綜上論結，被處分人於參加人解除及終止契約時辦理退貨，扣除「手

　　續費」，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二項、第二十三條之二第

　　二項規定。經審酌其參加人數、經營狀況、市場地位、營業額、配合

　　調查態度、違法行為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及對交易秩序危害程

　　度及持續期間等情狀，爰依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二條第二項前段規定，

　　處分如主文。

　　　　　　　　　　　　　　　　　　　　　　　　主任委員　黃宗樂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四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本

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